
A45

■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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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

２０１８

年末和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１６

，

０１１．６５

万元、

１８

，

９６５．１７

万元、

２６

，

７１１．８０

万元和

２８

，

８３７．２２

万元， 公司总资产

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２０１８

年末和

２０１７

年末的资产总额相比上一年末分别

增长

４０．８５％

和

１８．４５％

。 资产总额增长较快，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相应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以“发展生物科

技，造福人类健康”为使命，秉承“检验因我而先进”的理念，持续聚焦医学与公

共安全检测领域产品的创新与产业化。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体外诊断试剂及仪

器，主要应用于肝癌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炎症感染等临床医学领域和生物安

全、食品安全、疾控应急等公共安全领域。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２

，

２１９．５８

万元、

１４

，

２０８．９０

万元、

１８

，

７１２．３１

万元和

９

，

３９６．７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

，

８７９．９５

万元、

３

，

００７．２２

万元、

４

，

８１４．０８

万元和

１

，

１４４．７３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较强。

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或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或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或

２０１６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２８

，

８３７．２２ ２６

，

７１１．８０ １８

，

９６５．１７ １６

，

０１１．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２２

，

３４０．５４ ２０

，

９７９．１２ １６

，

１６５．０４ １３

，

０９７．６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２１．８０％ ２１．２５％ １４．６８％ １８．０３％

营业收入（万元）

９

，

３９６．７０ １８

，

７１２．３１ １４

，

２０８．９０ １２

，

２１９．５８

净利润（万元）

１

，

１２６．２２ ４

，

８１８．７７ ３

，

００７．２３ ２

，

８７９．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万元）

１

，

１４４．７３ ４

，

８１４．０８ ３

，

００７．２３ ２

，

８７９．９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９０８．９３ ３

，

７５０．７４ ２

，

８０５．８８ ２

，

７１３．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扣非前

后孰低）

０．１９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扣非前

后孰低）

０．１９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扣非前后孰低）

４．２２％ ２０．２０％ １９．２２％ ３６．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７１５．７６ ５

，

５０３．６６ ２

，

２９５．０１ ４

，

５５４．０３

现金分红（万元）

－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

）

１４．３８％ ９．８２％ １１．００％ １０．８８％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已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及实施募

投项目的子公司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已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对应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热景（廊坊）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１５６７２０１９０９１９８８

年产

１

，

２００

万人份体外

诊断试剂、

８５０

台配套

仪器生产基地及研发

中心项目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关村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８８５６１０００３０８２００９３

超募部分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重大差异， 以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例，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丁方：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人）

为规范甲方、乙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甲、乙、丙、丁

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１５６７２０１９０９１９８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乙方

年产

１

，

２００

万人份体外诊断试剂、

８５０

台配套仪器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等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乙方可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乙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

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丁方。乙方

存单不得质押。

专户不得提现，不得通兑，不得透支，不能办理支票业务，不得办理网银等

自助转账功能， 但可开通网上查询功能。 对乙方上述不得办理的相关业务申

请，丙方有权拒绝办理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乙方根据前述募集资金用途向丙方申请办理相应支付业务时， 应提前告

知丙方和丁方，并向丙方提供加盖乙方预留印鉴的支付结算凭证。

二、乙、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丁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乙方和丙方应当

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半年度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四、 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缪兴旺、 高立金可以随时到丙方查

询、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乙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丁方。

六、乙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乙方及丙方应当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专户或乙方在丁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九、丁方发现乙方、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

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

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二、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

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

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三、本协议一式柒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乙方备用。

二、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保荐代表人：缪兴旺、高立金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７０

联系人：缪兴旺、高立金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中德证券愿意保荐

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１

、缪兴旺

缪兴旺，中德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注册保荐代表人。 曾参与或负责过益

盛药业（

００２５６６．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蓝英装备（

３００２９３．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广安

爱众（

６００９７９．ＳＨ

）非公开发行等项目；曾任职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缪

兴旺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２

、高立金

高立金，中德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医疗健康行业部主管，注册保

荐代表人。 曾参与或负责过隆基机械（

００２３６３．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益盛药业

（

００２５６６．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蓝英装备（

３００２９３．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新天药业

（

００２８７３．ＳＺ

）首次公开发行、广安爱众（

６００９７９．ＳＨ

）非公开发行、汉鼎宇佑

（

３００３００．ＳＺ

）非公开发行等项目；曾任职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高立金

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价格稳定的协议或约定

（一）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

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为：

１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和顺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三年内， 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权益合计数

÷

最近一期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且同时满足相关回购、增

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法律、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按本预案规定的

规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顺序如下：（

１

）公司回购股票；（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３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前述措施中的优先顺位相关主体如果未能按照本预案履行规定的义务，

或虽已履行相应义务但仍未实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高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自动触发后一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

施。

２

、稳定股价的措施

（

１

）公司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及约束机制

１

）股价稳定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 若公司决定采取公司回购股份

方式稳定股价，公司应在

５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

案后，公司依法通知债权人，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

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在完成必须的审批、备案、信息披露等程序

后，公司方可实施相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回购

股份的价格按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回购股份的方式为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公司用于

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回购股份事项发生时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１０％

。 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

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应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约束机制

①

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

上述承诺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及约束机制

１

）股价稳定措施

如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依照与各方协商确定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需采

取稳定股价措施，控股股东应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

以增持公司股份方式稳定股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之日起

５

个交易

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等），并依法履行内部审议批准，以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的审批手续；在获得上述所有应获得批准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

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３

个交易日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个会计年度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

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税后金额的

３０％

。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２

）约束机制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①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

②

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并将自前述事实发生之日起停止

在公司处领取股东分红， 直至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

施完毕。

（

３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及约束机制

１

）股价稳定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

理人员依照与各方协商确定的股价稳定方案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则董事（独

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采取二级市场竞价交易买入公司股份的方式稳

定公司股价。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于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成就后

５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增持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等），并在

３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三个交易日后，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将按照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年度内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

购买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担任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

后薪酬累计额的

３０％

。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如果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审批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２

）约束机制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应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①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

如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股东分

红，同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按本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

施并实施完毕。

③

在公司

Ａ

股股票正式挂牌上市之日后三年内， 公司将要求新聘任的董

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签署《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该承诺内容与

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求

完全一致。 如新聘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签署前述要求的《关

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则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１

、公司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

３

年内，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本

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在触发启动稳

定股价预案的相关条件时：

（

１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

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中的相关内容，依法履行回购本公司

股票的义务和责任。

（

２

） 本公司将极力敦促相关方严格按照稳定股价预案的要求履行其应承

担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

３

）本公司将要求新聘任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高级管理人员签

署《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该承诺内容与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求完全一致。如新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签署前述要求

的《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则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本公司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本公司将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

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

３

年内，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在触发启动稳定股价

预案的相关条件时：

（

１

）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股

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中的相关内容，履行增持公司股票的义务

和责任。

（

２

）本人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公司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的

股东大会上，对公司承诺的股份回购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３

） 本人将极力敦促相关方严格按照稳定股价预案的要求履行其应承担

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

４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

体措施，本人将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本人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如果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得转让，并将自前述事实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股东分红，直至按照

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

３

年内，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在触发启动稳定股价

预案的相关条件时：

（

１

）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股

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中的相关内容，履行增持公司股票的义务

和责任。

（

２

）本人作为董事，在公司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公司承诺

的股份回购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３

） 本人将极力敦促相关方严格按照稳定股价预案的要求履行其应承担

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

４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

体措施，本人将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本人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如果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股东分红，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得转让， 直至按照公司稳定股价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

完毕。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

限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长青承诺：

“

１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之股份。

３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２

年内，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 （若发行人在本次首发上

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行除权除息处理，以下简称“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

６

个月。

３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

力，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４

、上述承诺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以

下责任：

（

１

）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锁

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

２

）本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况下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发行

人所有。 ”

２

、发行人股东北京同程热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

１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

业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

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３

、发行人股东周锌承诺：

“

１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之股份。

３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２

年内，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 （若发行人在本次首发上

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须按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行除权除息处理，以下简称“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

６

个月。

４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

力，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５

、上述承诺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

４

、发行人股东诸暨高特佳睿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海蛟、北京云

集财富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浙江大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陆其康、宁波海达睿盈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绿河嘉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

辉阳、西藏津盛泰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１

、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本企业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

业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

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二）持股

５％

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长青、股东周锌承诺：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诺

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

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当

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４

、减持股份的数量

在锁定期届满后

２

年内，本人每年所减持的发行人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上

一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５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

后，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

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

起

３

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

１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

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３

个月。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

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

３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４

）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

力，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２

、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北京同程热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大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

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

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

求。

４

、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

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

减持。

５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

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

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 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

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企业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３

、发行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

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

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

求。

４

、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

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

减持。

５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

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

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 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

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企业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４

、发行人股东宁波绿河嘉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关联方张辉

阳承诺：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诺

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

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当

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４

、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

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人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５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

后，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

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

起

３

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６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人承诺按

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一）发行人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发行人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下：

１

、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２

、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林长青关于欺诈发行股份购回事项承诺如

下：

１

、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

形。

２

、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

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四、相关责任主体关于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的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１

、本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

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该等情形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按如下方式依法回购本次

发行的全部新股：

（

１

）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新股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

的阶段内，则本公司将把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

投资者。

（

２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

本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本公司存在上述事实

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

１５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 制订针对本次发行上市

的新股之股份回购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将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股份回购具体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次发行的全

部新股， 回购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公司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

回购时相关期间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价格。 如本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至回购前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

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３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 依法及时足额赔偿

投资者损失。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１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 本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

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为不低

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加算股票发行后至回购要约发出时相关期间银行活期存

款利息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价格，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实施。 如发行人上市后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或送配股份等

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２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 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

资者损失。

３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 并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

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的， 本人承诺将督促发行人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

程序，并在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时，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

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１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并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或

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的，本

人将依据该等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主体范围、赔偿标准、赔偿金额

等赔偿投资者实际遭受的直接损失。

２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

的或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并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人民法

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的， 发行人在

召开相关董事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时， 本人承诺就该等回购股份的相关决

议投赞成票。

（四）证券服务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承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承诺：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如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

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承诺

如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需提出新的

承诺（相关承诺的出具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若因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

采取的其他措施。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公司未能

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公司需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需提出新的承

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

２

、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人

将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

获收益支付到发行人指定账户；

３

、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４

、如本人未履行前述赔偿责任，则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前述赔偿责任履行完毕前，不得转让（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

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同时不得领取发行人向

其分配的利润， 发行人有权以本人所将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赔偿投资者的

损失；

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

采取的其他措施。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

行公开承诺事项的，本人需提出新的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需提出新的承

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１

、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如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同意公司根据情节轻重调减或停止向本

人发放薪酬或津贴（如有），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事项；

３

、持有公司股份的，不得转让公司股份（但因被强制执行、为履行保护投

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４

、如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不得作为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对象，

不得参与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５

、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将

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

收益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６

、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

采取的其他措施。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

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六、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承诺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诺，已就其

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

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核查了上述承诺主体出具的承诺函、 发行人及其股东就出具

承诺函事宜作出的决议或声明， 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签署承诺函履行了

相应的决策程序，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相关承诺主体提出的违反承诺时

可采取的约束措施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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